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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刘丹冰　黄菁茹　代水平

摘　要：伴随着科技革命而来的新业态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问

题。调研发现，新业态对社会稳定影响的经济根源是拜金主义，而观念落后是思想根源，现有

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是制度原因，政府网络监管存在漏洞、行业自律的缺乏等是执法层面的问

题。因此，政府管理中既要重视预防又要更新观念，应该建立、完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法

律体系，对特殊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专门保护，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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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因信息技术革

命与消费者需求倒逼呼啸而来的产业升级、转型、

新生，以新业态的形式出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对不同产业间的组合、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产业

链环节的分化及融合、行业跨界整合以及嫁接发生

巨大影响，新型企业、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层

出不穷。网上购物、丰富视频节目、指尖一动服务

就来等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个人信息泄露、诈

骗信息、黄色污染、网络谣言、非法集资、消费者

被侵权等问题也困扰着每一个人，并成为影响社会

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对新业态对

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进行专题实证研究。

虽然学理上界定新业态不是很难，但实际上具

体界定、划线时才会发现，新业态所涉领域是极其

广泛的。为了调研需要，在本文中，不特别纠结于

新业态概念和范围的界定，而是采用宽泛的定义，

将所有因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所带来的产业变化，均

作为新业态对待，并特别集中在与社会稳定相关产

业、产品和服务上。因此，课题组对新业态对传统

行业的冲击、网络涉黄、网络谣言、网络游戏中的

法律问题等进行了调研，收到有效调查问卷798份，

其中网络问卷588份。

二、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及传统

行业转型中的法律问题

（一）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与影响

新业态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资

料显示，互联网新应用到2025年最多可创造4600万
个新的工作机会，但因生产力提升将减少1.3%—

4.0%的用人需求，折算过来，相当于1000万—3100
万个工作岗位[1]。 

首先，新业态成为传统行业倒闭的冲击器。倒

闭是企业经营不可避免的，但因为新业态加速传统

行业倒闭确是不争的事实，课题组的问卷答案也说

明了这一点。对“当网络购物成为许多人的必不可

少时，传统实体商家和企业的倒闭就变为现实。您

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的回答显示，67.4%的

公众认为这是时代潮流，28.7%的公众认为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来应对传统实体商家和企业的倒闭带来

的失业、经济下滑、消费者利益受损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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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业态成为传统行业转型的催化器。

94.9%的公众认为网约车的出现会产生有利影响，仅

有5.1%的公众反对网约车的出现。针对网约车对传统

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出租车司机因抗议网约车进行的

集体聚会等问题，66.5%的公众认为传统出租车行业应

当自我检讨，因为其确实存在着绕道、不打表收费、

拒载等问题。因此，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就成为必然。

最后，新业态成为传统事业扩容的加油器。就慈

善公益事业而言，在灾难来临时我们感觉很近，但在

平常的日子里却觉得其离我们很远。为什么会如此？

原因很多，但传统慈善公益总是需要较强的“仪式

感”，需要捐赠人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个人要想申请加

入红十字会成为其志愿者，需要填写相关的登记表，

并在所在地红十字会备案，经报县及县以上红十字志

愿服务工作委员会批准后，才能配发志愿者证、志愿

服务卡等，成为红十字志愿者。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

的现代社会，这样繁琐的手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

减社会公众从事慈善公益的热情。但互联网解决了上

述问题。不仅传统慈善公益组织会通过互联网办理相

关工作，而且因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业态，更为慈善

公益扩容提供了条件，慈善公益在新业态下发生重大

变化。以腾讯为代表新业态，推出了许多“互联网+
公益”项目。有了腾讯乐捐与路人甲，出了微信运动

与MOOC，还有众多小切口广连接的互联网公益项目

正在不断推陈出新，跨界、众包构建着一个协同众创

的新生态。“互联网+产业”背景下的公益3.0，无疑

正在快速变革并颠覆公益时代[2]。 
（二）传统行业新业态冲击下的问题

首先，传统实体商业机构倒闭带来的员工失业及

连锁债务问题。网络购物对传统商业流通企业的致命

冲击，也同时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整体经济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传统实体商场的关门倒闭已经成为现实。虽

然债务问题的解决是市场主体个体问题，但在经济体内

部复杂多样的情况下，连锁债务的隐患不容忽视。

其次，传统商业机构倒闭带来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问题。在信用交易的今天，预付消费普遍存在。

预付卡有利于商家拓展业务，也给消费者带来便利。

但在新业态冲击传统商业机构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

受损不可避免。课题组设置了“您是否在商场、美容

院、汽车维修等实体企业购买过预付卡”及“您是否

遭遇过预付卡尚有金额，企业关门（跑路）而利益受

损的事？”两个问题。统计结果显示，68.5%的公众

表示曾经购买过实体店的预付卡，遭遇过企业跑路、

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占到了受访者总数的48.2%。

再次，网络慈善公益不够规范带来的混乱。问

卷显示，有57.23%的受访者曾经参与过网络慈善公

益活动，但也有58.82%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网络

公益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质疑，认为有些混

乱。“罗一笑事件”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上述三个方面及类似网约车和出租车冲

突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主要表现在抱团集会、请

求政府保护其权利的过程中，可能带来影响社会稳

定的情形。

三、伴随着新业态而来的网络涉黄法

律问题

（一）网络涉黄是一个普遍现象

网络涉黄是指视频网站、网络直播平台、社交

软件、云盘等网络运营服务商及用户利用以上工具

传播、贩卖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2016年互联网

第一案”“快播涉黄案”于2016年1月7日在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最终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公

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罚金，而其公司主

要负责人也因该罪，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

问卷显示，上网时被迫（网络自带）遭遇黄色视

频、信息的情形高达93.55%左右。另外，网络涉黄还

引发性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对性疾病传播起到了推

波助澜作用，并导致全社会的道德紊乱与沦丧。

（二）网络涉黄的表现

第一，网络涉黄传播面广，接受者众多，青少

年群体为主。2015年浙江丽水“11·16”网络传播

淫秽物品案中，“交友乱聊群”“黄视频”等QQ
（微信）群涉嫌传播淫秽物品，共传播淫秽视频

23000余部、淫秽图片4000余张、淫秽视频下载链

接500余条。上述QQ（微信）群内成员多达2800余
人，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这些案件还涉及多家云

盘服务企业[3]。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截

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10—39岁
群体占整体网民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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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占比最高，达30.0%；10—19岁、30—39岁群

体占比分别为19.6%、23.5%[4]。可以这么说，网络

涉黄的最大人群是青少年。

第二，网络涉黄行为人的隐蔽性。在因特网构

成的虚拟空间中，参与者的身份虚拟化，任何人都

可以带着假面具将自己推上网。因此，行为人可以

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到某省、某市甚至某国进行；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

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作案时间短，长则几分

钟，短则几秒钟；违法行为不留痕迹，没有特定的

表现场所和客观表现形态，不易识别，不易被人发

现，不易侦破，犯罪系数高。这种行为手段的隐蔽

性给网络管理和执法带来了巨大困难。

第三，涉案情节严重，数额巨大。2016年浙江

绍兴“5·26”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以李

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淘宝网店以及微信、QQ
等方式，以1至30元不等价格贩卖多类云盘账号，

云盘内含有大量淫秽色情视频文件，容量高达2T—
50T。该犯罪团伙上、下线超100人，遍布全国27个
省（区、市），非法获利共计至少600余万元[5]。 

第四，网络涉黄方式多样性，网络色情传播变

成了娱乐性活动。网络涉黄主要通过网络直播间、

微领域以及其他网站等进行。

四、随新业态、自媒体时代而来的网

络谣言法律问题

网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针对公

共事件的捏造，其传播具有速度快、影响广、难控

制、危害大等特点。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小而败

坏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大而

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

的威胁，甚至会动摇国家政权。网络谣言的生成原

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事件或信息本身因素决定的。网络谣

言所涉事件或信息的下述特点：一是所涉事件的敏

感性。与明星、政治人物有关的敏感事件，通过捏

造事实不仅能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又能满足很多

人的好奇心理；二是所涉消息的重要性。事件越重

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是紧密，越容易滋生

谣言。因此，谣言往往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以后，

造谣者利用人们的急切心理，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进

一步发挥，夸大延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三是

所涉事件叙事的模糊性。当某些民众关注的焦点事

件，未及时向社会公开或缺乏主流权威信息，民众

的信息需求难以满足时，就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诱

导；四是所涉事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7·23温州动

车事故”的死亡人数。五是解读的选择性。这种选择

性解读，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却是有意而为的。

第二，人为因素。谣言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猎奇

心理、盲从心理、宣泄心理，变革转型时期之整体

浮躁心理体现的负面情绪弥漫、弱势心态作祟、信

任危机蔓延、名利争夺失当等。

第三，技术因素。具体表现为网络的开放性、

网络的匿名性、建立和注册网站简捷性、网络信息

的互动性

第四，制度因素。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网络谣言

的防范意识薄弱、疏通引导滞后、防治策略单一、

监测力度不够以及公民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欠缺。

五、网络游戏新业态产业带来的法律

问题

（一）网络游戏是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经济支柱

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

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

和服务。网络游戏大体上可分为休闲益智、对战、角

色扮演和功能性等四类。不同内容及类别的游戏，其

盈利模式也有各自的特色，目前网络游戏的收费主要

有道具收费、时间收费和客户端收费三种。

网络游戏发展至今不仅成为大部分网民生活

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国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经济支

柱。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3.91亿，占整体网民的55.1%，其中手机网络游戏用

户规模为3.02亿，较去年底增长2311万，占手机网民

的46.1%。而在经济发展方面，2015年中国网络游戏

行业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的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为1345.8亿元，同比增长23.9%[6]。

（二）网络游戏引发刑事犯罪

第一，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据统

计，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6亿，其中，16岁以下的少

年网民数量约占两成，即1.2亿左右。青少年上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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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主要集中于游戏、社交、看影视剧等。

网络游戏消费成为青少年犯罪目的。由于网络

游戏会在游戏的过程中设置一系列的收费模式进行

盈利，由此网络游戏需要玩家花费一定金钱支撑游

戏的继续。对未成年人而言，其家用零花钱是不足

以支撑网络游戏花费的，由此出现了青少年为支付

网络游戏费而进行的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

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及色情文化传播成为青少年

犯罪的重要诱因。在中国有高达95%的网络游戏宣

传暴力思想。青少年在游戏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意

识”可能对网络暴力游戏产生不可遏制的依赖感。

这种“共同意识”是一种不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

将个人暴力欲望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影响，不仅仅涉

及到玩家在虚拟世界中肆意的杀戮，甚至还包含使

用各种残暴的武器，获得血腥的场面等。这样的游

戏刺激着未成年人的视觉及听觉，从行为暴力、语

言暴力等角度引诱青少年模仿。而涉黄、涉赌不仅

满足了青少年的猎奇心理，而且较易引诱青少年模

仿这些行为。

第二，网络游戏对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影响。本

文以“网络游戏”为主题对我国现有的司法案例进

行了梳理与统计，共涉及判决1298份，其中主要涉

及三大类犯罪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210件）、侵犯财产罪（535件），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罪（417件）。其中“私服”“外挂”等行为涉及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网络游戏中的虚拟

财产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网络游戏服务成为新的诈

骗模式，网络游戏成为赌博的新模式（186件），网

络游戏成为毒品交易的结算平台，利用网络游戏进行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也不少（110件）。

（三）网络游戏带来的民事纠纷

在涉及网络游戏的2800件民事案件中，2261件
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的纠纷，711件知识产权纠纷涉及

网络游戏。

第一，“沉迷于网络游戏”成为离婚的重要

理由。在涉及网络游戏的2261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中，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中，沉迷网游高达97%。

沉迷网络游戏的一方通常不仅仅没有时间陪伴或者

关爱家人，而且因没有正常的工作无法承担抚养家

庭的经济责任。

第二，著作权是网络游戏中受到侵害最大的知

识产权类型。在涉及网络游戏的711件知识产权纠纷

中，与著作权相关的案件占到74%。原因在于游戏

本身的情节、画面、角色、装备、关卡设置等游戏

元素均涉及著作权，另外，还有相关的文字作品、

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网络游戏随着平台功能的

增大，对作品的传播也产生重大影响。

六、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的成因及其

应对之策

（一）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发生的成因

第一，拜金主义是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出

现的经济根源。对金钱的追求，导致有些人每时每

刻地想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利润，“赚钱”

成为一切活动的目的。当其渗入到了文化领域后，

一些文化活动被简单地商品化；一些文化工作者没

有社会责任感，“钱”成了文化作品的目的；一些

媒体为了所谓的市场占有率，一味迎合低级、庸俗

的趣味，甚至纵容错误的东西招摇过市[7]。譬如网

络涉黄问题。由于点击量与浏览量的增加是网络平

台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因此，一些企业过分追逐利

润，提升人气和访问量，对相关客户或者主播的违

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在这种双方共同逐利

模式的驱使下，为涉黄信息提供了“温床”。网络

涉黄信息接触的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也是利益选择

的一个表现。如登陆色情网站，只须注册成会员，

相关费用直接从手机费里扣费。此外，网络涉黄信

息屡禁不止的又一原因是部分主播的“网红梦”。

第二，观念落后是新业态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出

现的思想根源。表现为：

政府管理理念落后。网约车与出租车冲突带来

了政府立法、管理的跟进。但从地方政府纷纷出台

的网约车管理规章中不难发现，将网约车作为传统

出租车管理仍是政府的基本思路。

性教育保守。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性”

一直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青少年性教育的主要渠

道是学校与家庭。然而学校与家庭在此问题上总是顾

左右而言他。这种欲盖弥彰的教育反而令青少年产生

极大的好奇心理，青少年往往自己通过网络渠道去了

解与学习，因为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导致青少年难

以甄别。调查显示，仅有56%的大学生曾接受过性教



105 

刘丹冰　黄菁茹　代水平：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育，但内容主要是生理卫生知识[8]。

技术中立观点为网络涉黄执法等带来困扰。

快播涉黄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就是庭审中被告

人王某提出的“技术本身并不可耻”“技术是中立

的”等观点。这给很多人带来困惑，因为在技术中

立观念下，即使涉黄也不应该受到处罚。这种观念

会导致相关的人与企业做出错误的选择。

第三，现有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不能适应新业

态的发展。虽然国务院早在1996年就发布了《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之后又陆续

发布相关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但仍然存在对相

关概念界定模糊、对法律责任规定不足等问题。譬

如，对色情与情色的区分，在对淫秽物品的界定中

就没有包含网络直播、云盘等。因网络游戏产业的

迅速发展，以及对青少年影响较大，我国自2004年
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监管网络游戏的发展。

先后发布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等，

但这些监管标准、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具体执行

中，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第四，政府网络监管存在漏洞。面对新业态

带来的问题，我国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并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但网络监管效力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管的事后性和打击范围的局

部性，以及多头执法等问题。

第五，新业态行业自律的缺乏。如在网络涉黄

案件的行业自律上，中国互联网行业协会也做出一

些努力。2004年《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

良信息自律规范》、2007年《博客服务自律公约》、

2012年《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中就有约

定。但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不仅效力不高，也不能

完全适应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而且，其主要约束的

是网站、博客等领域，而对一些网络新业态，如微

信、qq、云盘等微领域以及网络直播等领域没有涉

及，导致网络自律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另外，一些新

业态产业不仅缺乏自律，而且主动规避监管。如网络

游戏玩家和开发商，都采取了规避监管的措施。

（二）应对新业态带来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建议

第一，重在预防，加强宣传及正确网络观念

的引导，政府管理也要更新观念。譬如，网络游戏

在青少年成长期间的影响同样会反映在其成年后生

活中。在涉及网络游戏民事案件中，网络游戏成为

婚姻一方提出离婚的重要理由。由于被告以年轻人

为主，可以推断，这些年轻人沉迷于网络并不是在

其成年后才突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源于其未成年期

间对于网络游戏沉迷的状态。随着网络游戏不断发

展，当越来越多的在网络游戏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

少年进入适婚年龄时，其难免会面临沉迷于网络游

戏给家庭婚姻生活带来的影响，这并不是个案现

象，而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所有人将面对的问题。因

此，对于该问题解决，课题组认为应当回归到对未

成年人的网络监管及教育中，从问题的根源上解决

网络游戏给未来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在正确网络观念的引导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理清技术与法律的界限。应当明确技术是工具理性

的产物，技术发挥怎样的功效却是由人支配的。一

旦这种技术实施并应用于人类事务时，必然会渗透

应用者及实施者的主观意志。技术的工具价值，只

有在正确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引导下，才能发挥

最佳功效。否则，技术也可能为虎作伥，成为负能

量的滋生场。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

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

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9]。”

在快播的商业模式中，“技术—色情— 盈利”三

者之间密切互动，也是说依托技术采有这个商业模

式。不管涉案当事人如何说，利用色情赚钱，这是

变不了的。理清了这一点，才能使网民明白网络违

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界限。加强网络新业态受众群

体的网络自主精神和自律意识。

除了宣传和正确网络观念的引导，在预防方

面，还要特别注意加强网络领域的预防犯罪机制。

具体表现为加强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和加强监管。加

强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首先应当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行

为，主要涉及网络服务商的广告行为等。网络信息

服务提供的违法信息，往往成为网络犯罪得以实施

的重要因素。随着网络游戏平台的发展，大量的违

法广告或者信息发布将通过个人聊天交流的形式发

布，如何监管网络游戏中交流平台的内容，是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建立、完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法律

体系。由于网络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我国现行主要

以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为主的

法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因此，有必要提高立



106

刘丹冰　黄菁茹　代水平：新业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预防对策

法层级，提高法律的效力等级。作为一种过渡，可

以通过修改现有法律法规的办法先在现有的法律法

规中完善，使得《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其

他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

形成一个针对互联网的完整法律体系。在时机成熟

时，可以统一制定《网络信息管理法》《个人信息

安全保护法》等。

第三，对特殊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专门保

护。青少年是所占网民比例的绝对数，决定对其保

护既需要完善的立法，更需要有效的执行。网络游

戏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界的重视，

然而就对于网络游戏监管本身来讲，其并不适于进

行单独的立法，而应当纳入现有的与未成年人有关

的网络监管的立法体系中。与此同时，应该有效执

行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措施。

第四，构建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在构建完善的政府与市场监管

体系时，应该注意：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网络直

播平台的监管来看，如果出现问题，相关职能部门

可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追责和处罚，这样有利于促

进直播平台对于直播内容的监管，杜绝靠低俗内容

恶性竞争的现象。对此，相关部门应当相互配合，

各司其职，共同打击网络涉黄行为。另外，可以尝

试建立一个网络涉黄管理的常设机关或者将此类涉

黄信息交由现存的一个部门或者机关来统一监管。

网站内部监管至关重要，行业协会也应当承担起监

督指导的责任。

网络涉黄涉暴等现象难以遏制的另外一个原

因是违法成本低。以直播涉黄为例，由于网站和主

播签订文明协议的方式约束效力其实并不高，所以

除了封号，平台能对主播做出追究的手段有限。这

些处罚根本不能抵扣其给网络大众带来的恶劣影

响。我们可以借鉴信用卡的诚信记录机制。在网络

管理方面，可以实行一个网络统一化管理机制，即

逐渐对网络注册实行身份证注册制，各个网站信息

共享，一旦发现有人发布不实、色情暴力等信息，

可将其以身份注册的所有网号进行封号，严重的话

追究其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若平台没有及时删

除，对网络平台给予一定时间的封存处罚，严重的

话可以直接责令关闭该网络、吊销其营业执照、对

相关网站负责人进行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第五，构建以“政府管制、社会监督、个体自

律”为主要内容的主体的多中心综合治理体系。在

政府管制中：应该从加强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提升

政府的媒介修养、不断完善官网功能等方面，提高

政府的能力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应该加强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增强社会透明度。提高政府对网络

谣言的防范意识。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及时应对，这

样才能把控全局。政府应当从引导网络言论、设置

言论领袖、吸纳权威专家和学者等方面，加强政府

网络监管。

在社会监督中，要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影响

力，提升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 加强媒体平台的

社会责任意识，调动媒体的自我监督管理职能。

在个体自律中，应从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媒

介素养、理性思维下功夫，并要注意提升新闻媒体

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第六，坚持监管手段的多样化。对网络谣言的

治理，要采用法律规制、技术防范、构建良性的网

络文化等措施，并根据网络谣言发生、蔓延的不同

时期，予以规制。特别注意：

加强和完善网络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鉴于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且可操作性差，

所以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治理网络谣言有法

可依。在此应注意：首先，目前我国网络立法是以等

级较低的规章为主，且违背了法律优位原则，应补充

和完善网络专门立法，提高法律的位阶，对一些成熟

的规章要促进法律化，使其更具权威性；其次，言论

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为防止政府权力的

滥用，可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作为法律保留的范围，

即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能由宪法、法律来确定，法规

和规章只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具体化规

定。再次，完善网络谣言的追责制度，若有人触犯相

关规定，要实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

大惩处力度。最后，要完善信息管理、政府信息公

开、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捏造事

实、恶意抹黑政府、泄漏个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

加强惩处力度。

提升网络安全技术保障能力。网络管理技术

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可以监管网络信息的发布和过

滤，可以有效减少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因此，要

不断创新网络管理技术，为有序的网络秩序保驾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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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在此要特别注意运用屏蔽技术、大数据采集分

析技术、监测和跟踪技术，并实行网络实名制。也

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还需要从技

术手段上去解决。为应对新业态带来的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的事件，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显得尤为

迫切。“徐玉玉电信诈骗案”一经曝光得以快速告

破，一方面由于执法机构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

是源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跟进。

完善预警机制，提高防范和紧急控制能力。

政府要重视对网络谣言的监控，建立以宣传部门

为核心的，既分工负责，又协调统一的网络谣言

预警机制，在网络谣言形成初期或尚未大肆传播

之前便采取有效措施将事态予以控制。紧急控制

主要是指网络谣言爆发期、变种期阶段应该采取

的措施。

在危机事件解决之后，政府要对网络事件治理

过程进行反思评估，并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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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w Forms of Business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Suggested Precautions 

Liu Danbing  Huang Jingru  Dai Shuiping 

Abstract: With new forms of business originated from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making people’s life more convenient, they also 

negatively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economic reason for such negative 

influence is mammonism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wealth), the ideological reason i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people’s ideology,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 is the imperfec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enforcement, it is caused by loopholes in 

governmental internet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self-discipline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should emphasize 

on not only taking precautions but also refreshing ideology. A legal system that is coherent with the current era of interne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consummated. Specific protection should be enforced for particular groups of people, especially for teenagers. Finally,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secution should both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Ridesharing;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Internet Rumors; Online Gaming


